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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总体上是“财税合一”模式，现行增

值税核算方法虽在个别方面体现了会税差异，但总体上尚未构建“财税

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论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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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1954 年诞生于法国，我国 1983 年 1 月日开始在全国
试行，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营业税退出
历史舞台，增值税成为我国最大的税种。 

关于增值税的会计核算方法，我国先后于 1993 年、1995 年、
2012 年、2016 年制定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但在我国现有的会
计准则体系中，并未对增值税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方法做出体系
化的规范，仅在《收入》、《存货》、《非货币性交换》等具体会计
准则简单提及。目前我国的增值税会计核算处于一种“补充规定
规范会计行为”的状态，不仅在形式上不符合由会计准则规范会
计行为的要求，在内容上也不能满足会计实务工作的要求。我国
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总体上是“财税合一”模式，未能构建“财
税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财税合一”模式要求按照税
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即对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会计准
则的要求与税法规定不一致时，会计准则让位于税法，主要根据
税法规定规范企业增值税会计核算行为，违背了《企业会计准则》
的可比性、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收入费用等会计理论。其次，
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税法上的“代理说”，增
值税没有作为企业的一项费用核算，没有在利润表中体现，无法
反映其对利润的影响[1]。上述缺陷导致有关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影响了《企业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基本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由于美国税
制以所得税为主体，不征收增值税，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
因而国际会计准则没有增值税会计准则，国际范围内增值税会计
准则的制定与研究滞后，多数国家受“税收导向”的束缚，国内
外很多学者建议，应实行“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核算体
系，增值税作为企业的一项费用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
我国学者对增值税税负的研究成果，印证与其他流转税一样，增
值税也属于企业费用范畴。随着全面征收增值税，要求构建增值
税费用化的会计模式，促进提高增值税会计信息质量与充分披
露，从而实现与增值税有关的会计信息在财务报表中全面披露。 

增值税会计既属于税务会计范畴，又属于财务会计范畴，所
以，增值税会计应具有双重目标，既要为国家征税服务，又要为
提供真实可比的、公允正确的会计信息服务。“财税合一”的核
算模式，造成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接受服务的
成本构成不同，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会计
核算方法也不相同，造成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企业承担的增值
税也没有作为费用进入利润表；虽然能满足税务机关征税的需
要，但对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而言，影响了相关会计信息的可比
性和相关性。会计核算应独立于税法规定之外，杜绝税收规定对
会计概念、会计核算方法的扭曲，财务会计报告首先应反映企业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满足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所有会计信息
使用者需求的同时，保持其独立。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我国的
两个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采用“财税分离”的核算模式，形成
了一套完整、科学的的所得税会计理论和方法；作为另一主体税
种的增值税，目前的会计方法仍然为“财税合一”模式，建议增
值税会计核算方法参考所得税“财税分离”的核算模式，完善增
值税会计核算方法，适时推出增值税会计准则。 

“财税合一”的增值税核算模式的理论依据是税法中的“转
嫁说”、“代理说”，增值税以价外税存在，以进项税抵扣销项税

是税收概念和税务机关征税的一种手段，税收概念不应该成为决
定会计核算方法的理论依据。且增值税作为企业缴纳的主体税
种，没有反映在利润表中，也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中的“重要性”
要求，税法规定干扰了会计原则的应用[2]。“财税分离”模式是建
立在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会导致企业经济资源的流出，符合会计
准则关于费用的定义。无论其能否转嫁、以及转嫁多少，都不能
改变增值税的费用属性，应当与其他流转税一样，在企业会计系
统中进行体现，并作为费用反映在利润表中。“财税分离”模式
以会计与税收的目标差异为基础，以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适度
分离为原则，能协调税务信息与会计信息的关系。 

现行增值税核算办法设置的“预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明细科目，解决了增值税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早于或晚
于会计确认收入的时间产生的会计与税法差异给会计核算带来
的困扰[3]，同时说明会计核算应该按会计原则进行，会计与增值
税法律规定的差异可以像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一样，通过会
计方法进行处理，确保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纳税申报资料的真实
准确。 

建议不论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接受
服务支付的进项税均计入货物服务的成本，使不同企业的会计信
息具有可比性。解决这个关键点，增值税费用化就有了依据，通
过增设“增值税费用”科目和“递延增值税”科目，核算企业负
担的增值税和会税差异，保留现有的“应交增值税”等明细科目，
作为解缴税款的科目与税务机关进行税款结算。企业缴纳的增值
税计入“增值税费用”科目；“递延增值税”科目，核算会税时
间性差异，下设“进项税额”、“销项税额”明细科目；包含增值
税的存货或劳务成本只能在收入实现时才能得到补偿, 在此之
前, 税法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在“递延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核算；对于税法确认销售实现从而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与会计确
认收入存在时间性差异的，在“递延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核
算，期末根据“递延增值税”账户的余额方向列报于资产负债表
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负债等项目[4]。研究制
定一套与税法适度分离、适应国情的、能有效规范增值税会计核
算方法的增值税会计准则，为会计实务应用提供指导目前看来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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